关于《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制定文件的背景 
青少年运动员注册是青少年参加市级青少年体育赛事必要环节，也是确认运动员代表单位和参赛资格，杜绝违规参赛现象的重要举措。202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提出：国家依法保障运动员选择注册与交流的权利。2024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修订《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明确提出等级称号实行“谁授予、谁负责”，对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提升注册工作的规范性和公信力，促进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和输送，根据本市注册工作实际情况，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会同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研究制定《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注册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文件的主要思路
《注册办法（征求意见稿）》立足于当前本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三驾马车”办训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聚焦当前注册工作中存在的标准不统一、流程不规范、职责不清晰等问题，旨在构建科学、高效、规范、公开的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体系，规范化管理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
一是强化制度规范。对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的范围、条件、流程、材料、管理单位职责等作出系统规范，明确注册要求，列举所需材料，完善注册流程，确保注册工作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二是厘清职责分工。明确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及教育部门、注册单位等在注册工作中的职责定位，推动形成“体育部门主导、教育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提升注册工作执行效率。
三是新增跨区注册。首次明确支持运动员在两个项目上可注册于不同单位，并可代表不同区参赛，形成“一人双项目、双区双单位”的制度设计，解决当前部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项目上跨区参训与比赛时面临的注册归属限制问题，增强注册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四是突出过程管理。完善首次注册、确认注册、变更注册的办理所需材料和要求，并引入注册优先权和变更成绩划分机制，保障运动员、注册单位和代表区的合法权益。
五是完善监督管理。对注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违规注册等行为设定责任条款，明确处理流程，规范处分程序，健全责任追究机制，维护注册秩序和监管体系。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
《注册办法（征求意见稿）》共设六章29条，全面规范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基本制度与执行流程，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制度的制定目的与依据、基本原则、定义、适用范围、注册权益及各部门职责，确立注册工作制度框架。
第二章注册条件，明确注册单位类别为体育运动学校、学校体育“一条龙”项目布局学校和社会体育机构，对三类单位所注册青少年运动员对应代表区的规则也作出相应规定。明确注册对象分为本市在读学生、本市户籍青少年、外省市儿童和引进体育人才四类，并提出相应资格要求。同时规定每名运动员最多注册两个项目，允许不同项目在不同单位和代表区注册。
第三章注册程序，规定注册工作每年开展两次（逢市运会年开展一次）。细化注册流程涉及的各单位职责分工与工作步骤。明确青少年运动员首次注册须签订《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代表资格协议书》并提交身份证件、学籍或户籍类证明材料，后续年度办理确认注册。协议期满后，设立注册优先权，保障原注册单位对运动员培养成果的合理权益。
第四章变更注册，明确如发生跨区升学、转学、输送、搬迁、交流或因注册优先权期满等情况，青少年运动员可进行变更注册，并对变更注册的条件、流程和材料提出具体要求，对变更后的比赛成绩归属也做出规范。同时规定运动员因交流变更注册后需满2年方可再次变更，市属青少年高水平运动队在编运动员不得变更代表区，进一步稳定注册秩序并保护原注册单位权益。
第五章监督管理，强化了对注册过程中违规行为的监管，分别对运动员、相关工作人员、注册单位及注册相关工作人员设定处分措施。同时建立了申诉、举报、行政复议和体育仲裁等多元争议处理机制，确保注册工作的公正、公平和法治化。
第六章附则，明确文件实施日期与相关政策衔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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